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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紀錄  趙 品 甄         



：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2 年 4 月 18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竹南科學園區暨廣源科技園區，平日即是車流量大，交通 

     擁擠地段，為避免台積電開工後，加劇園區附近道路塞車 

     情形，請工務處儘速研擬規畫開闢道路或尋求可替代的解 

     決方案，以利疏解車潮。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去年疑似從內政部流出超過兩千三百萬筆的戶籍個資；加上 

       日前華航、格上租車等企業亦傳出個資外洩。外洩的個人資 

       料容易遭到不法集團不當使用，甚至精準地針對個人資料當 

       事人進行詐騙行為，爰請各單位務必提高警覺，對於各項公 

       務資料運用及保存措施的要求應予提高，並請行政處、計畫 

       處加強進行個資保護暨資訊安全稽核工作，以維護民眾權 

       益。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計畫處報告：提報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行情形」， 

                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 民政處報告：有關本縣議會訂於本（112）年 5月 2 日至 4日 

                辦理 112 年度經建參訪活動案，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民政處報告：本縣議會第 20 屆第 1次定期會訂於本（112） 

                年 5 月 8日至 6月 6日召開，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六、 稅務局報告：辦理「本縣 112 年房屋稅開徵事宜」，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七、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 

                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貳、 各鄉鎮市公所提案： 

一、 獅潭鄉公所：為降低野溪雜草影響排洪斷面，陳請鈞府補助 

                  山坡地保育區野溪除草經費，以保護護岸並保 

障民眾生命及財產安全，提請討論。 

             



    水利處：本案將另函文獅潭鄉公所，請其就轄內野溪經現勘 

            後若有清疏需求者，填妥水土保持野溪淤積土石清 

疏工程勘查紀錄表後送府轉陳水土保持局臺中分局 

爭取經費辦理。 

      主席： 

1.觀光客前往區域景觀需加強清理。 

2.請水利處邀集水保局、二河局、鄉公所共同會勘處理。   

二、 大湖鄉公所：本鄉素有『草莓王國』之稱，於草莓季時吸引 

          許多觀光客至本鄉，於非草莓季時常導致遊客 
          減少；然本鄉除了草莓農產品外，四季皆有農 

產品之產銷，亦有石湯、石壁、湯神、石風城 
堡等溫泉產業，盼結合本鄉溫泉業者設置一處 
友善觀光服務設施－『供公眾免費使用溫泉泡 
腳池』，盼能藉此宣導本鄉除了草莓之外的溫泉 
產業，活絡本鄉觀光經濟產值。 

      文觀局： 

      1. 有關溫泉水權取得，再請大湖鄉公所先行釐清。 
      2. 本案後續維護管養權責亦請釐清。 
      3. 本案建議先爭取交通部觀光局專案補助為先，縣府補助為 
         輔。 
      主席：請文觀局盡力協助，會後與相關單位溝通。 

三、 泰安鄉公所：建請鈞府督促大湖地政事務所加速辦理本所因 

                土地增劃編分配及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所申 
請之測量、分割作業一案，詳如說明，俾減民 

怨，提請審議。 

      地政處：本案皆已完成測量工作，預計於 112 年 4 月 20 日函 
              文相關單位申請有無套繪證明，並俟相關單位函覆 

無套繪證明後 3 日內以公文書函請泰安鄉公所確認 
測量成果，預計同年 5 月 15 日前完成登記結案及檢 
送成果圖。 

      主席：照案通過。 

參、 交換意見(無)。     

肆、 主席裁示：     

一、 請各局處對於攸關鄉親權益的各項法令、政策或亮點施政

等，應積極透過各單位的社群網站廣為行銷宣導，並請同仁



應積極瀏覽關注，以利即時瞭解縣政最新的治理狀況及施政

方向。 

二、 前幾日強降雨，造成部分地區嚴重淹水、路面破損或落石坍

方等，請工務、水利、農業、原民中心等業管單位迅速做好

防護警告及搶修、搶通工作，另速責請各鄉鎮市公所及各權

責單位積極清理排水系統，確保排水暢通，以維人車通行安

全。 

三、 每年 4/22 是世界地球日，地球日主要是希望提高人們對環

保的意識，請各局處長鼓勵同仁以實際行動保護環境，例如：

節約用水、隨手關燈、多走樓梯少搭電梯等等，希望透由日

常行為幫地球盡一份心力。 

四、 依國發會「一般性補助款基本設施補助計畫評核指標及評分

基準表」規範，各縣市執行計畫至 6月底前須完成發包率 85

％以上，預算達成率要達 27%，請各業管局處督促所屬務必

於 6 月底前達成目標值，以提高本縣執行績效。 

五、 泰安鄉苗 62 線改善計畫經費已獲核備，請鄉長轉知鄉民本府

(工務處)的用心與努力，另外未來後山的開發希望以低密

度、保留原始風貌進行，並請文觀局、工務處協助泰安、大

湖發展觀光。 

陸、散會：上午 8時 47 分。 

                                                                                                                                         


